


理赔个人信息收集及使用授权条款 

重要提示：  

尊敬的客户（以下简称“您”），在您签字确认前务必审慎阅读、充分理解本授权条款的内容（特别是黑体字条款），并关注您在本授权条款中

的权利、义务。如您对下述授权条款有疑问或意见，您可致电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们”）客户热线（95511-#-6）咨询。 

您在使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为履行服务所必需向我们提供其他个人信息（例如：您为您的家人申请理赔）前，请您事先向相关个人进行必要的

告知（如个人信息范围、个人信息用途等），并获得相关个人的授权同意。 

一、我们如何收集、加工和使用您提供的个人信息 

（一）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规定等要求，当您向我们申请办理理赔业务时，我们会向您或我们委托的第三方合作机构及必要合作伙伴（以

下简称“受托公司”）收集（检索、调阅、摘抄、复印或其他方式获取）、加工、使用您提供的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国籍、职业、联系地址、联

系方式、工作单位、有效身份证件的类型、号码和有效期限、出生日期、医疗健康信息（包括因医疗就诊产生的就诊信息、病历信息、处方医嘱信息、

结算信息、票据信息、司法鉴定材料）、银行卡号、保单信息、保险事故信息。前述加黑加粗信息可能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为理赔环节必要性信息，

如您不同意提供该信息，可能无法使用我们提供的服务。 

若您是未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当您在帮助未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进行理赔前，应当仔细阅读本授权条款和《未成年人理赔个

人信息收集及使用授权条款》（详见附件，如适用），并决定是否同意。 

（二）除了取得您同意的情形，我们可能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收集、加工和使用您提供的个人信息；我们还会对您提供的个人信息采取脱

敏、去标识化等方式进行分析和使用，以便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处理后的个人信息使用无需再向您通知并征得您的同意。 

二、我们如何传输、提供、委托处理、公开您提供的个人信息 

（一）传输、对外提供、委托处理：我们只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益，超过上述授权范围我们依法履行相关

义务。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按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的除外。 

（二）公开：原则上，我们不会公开披露您提供个人信息。如确需公开披露，我们会征得个人信息属主的明确同意。但根据法律、诉讼或政府主

管部门强制性要求的除外。 

三、我们如何存储和保护您提供的个人信息 

我们已使用符合业界标准的安全防护措施存储和保护您提供的个人信息，防止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遭到未经授权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

改、丢失。我们仅在上述信息处理目的所必需期间和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时限内保存您提供的个人信息。 

必要的合作伙伴及第三方合作机构： 

包括行政司法机关、公安部门、司法鉴定中心、银保监会及其下设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及其合作伙伴、医疗机构、体检单位、社会医疗保险机构、

共保公司、再保公司、银行、特药直付供应商、客服公司、物流公司、律师事务所、保险公估公司、与保险事故或因理赔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单位及

人士；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中保科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平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平安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镁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首信医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卫宁沄钥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江苏乐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苏州智宏保险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众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上海尚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 

 

附件：未成年人理赔个人信息收集及使用授权条款 

重要提示：  

尊敬的客户（以下简称“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常重视对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权益，

您作为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您在为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申请理赔并在线下签署《未成年人理赔个人信息收集及使用授权条

款》前，务必审慎阅读、充分理解本授权条款的内容（特别是黑体字条款），关注您和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在本授权条款中的权利、义务。 

如您对下述授权条款有疑问，或对于个人信息处理存在相关意见及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使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权利，可致电平安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们”）客户热线（95511-#-6）咨询。 

一、适用范围 

本授权条款适用于您为您所监护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向我们申请理赔服务，请您理解，如本授权条款未规定之处，参照适用《理赔个人信息

收集及使用授权条款》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二、我们如何收集、加工和使用您监护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的个人信息 

（一）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规定等要求，当您为您监护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向我们申请理赔业务时，我们会向您或我们委托的第三方

合作机构及必要合作伙伴（以下简称“受托公司”）收集、加工、使用您所监护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联系地址及

方式、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出生日期、医疗健康信息、银行卡号、保险事故信息。前述加黑加粗信息可能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为理赔环节必要性信息，

如您不同意提供该信息，可能无法使用我们提供的服务。 

（二）除了取得您同意的情形，我们可能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收集、加工和使用您提供的个人信息；我们还会对您提供的个人信息采取脱

敏、去标识化等方式进行分析和使用，以便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处理后的个人信息使用无需再向您通知并征得您的同意。 

三、我们如何传输、提供、委托处理、公开您监护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一）传输、对外提供、委托处理：我们只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益，超过上述授权范围我们依法履行相关

义务。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按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的除外。 

（二）公开：原则上，我们不会公开披露您提供个人信息。如确需公开披露，我们会征得个人信息属主的明确同意。但根据法律、诉讼或政府主

管部门强制性要求的除外。 

四、我们如何存储和保护您监护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我们已采取合理可行的安全防护措施存储和保护您提供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防止您提供给我们的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遭到未经授权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我们仅在上述信息处理目的所必需期间和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时限内保存您提供的个人信息。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2 楼、20 楼、21 楼、24 楼. 


